附件3

区、县（市）政府《统计法》和《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》
贯彻执行情况自查表

单位（盖章）：
	自   查   项   目
	自 查 情 况
	备注

	1.是否依法设立独立的统计机构
	
	自查情况栏：是的打“√”；否的打“×”

	2.是否加强统计执法队伍建设
	
	

	3.是否支持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独立行使统计调查、统计报告和统计监督职权
	
	

	4.是否为统计工作特别是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提供必要保障
	
	

	5.有关负责人是否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伪造、篡改统计资料
	
	

	6.有关负责人是否打击报复统计人员
	
	

	7.有关负责人是否对本地方发生的严重统计违法行为失察
	
	

	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：




政府主要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  月    日  
